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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通大盛棉业有限公司厂房屋顶场地招租公告
一、标的基本信息
1．名称：南通大盛棉业有限公司厂房屋顶场地招租（光伏发电）
2．出租标的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如东经济开发区新区金沙江路北侧
3．出租面积：约11000平方米
4．出租底价：5万元/年
5．投标保证金：10万元
6．出租期限：5年
7．出租用途：光伏发电项目
8．交易方式：现场竞价
9．投标起止日期：
2024年1月4日至2024年1月15日下午15:00
10．其他说明：出租标的具体情况请实地查勘，以现场
实际情况为准。
二、出租方信息
1．出租方名称：南通大盛棉业有限公司
2．出租方联系人：陆建新   联系电话：13906271986
3．投标地址：南通市如东县掘港街道友谊东路8-1号
三、现场查勘时间及地点
1．查勘时间：2024年1月4日至1月12日
（节假日除外） 
2．查勘地点：江苏省南通市如东经济开发区新区金沙江路北侧
3．查勘联系人：陆建新  13906271986
四、交易条件和意向承租方资格条件
（一）保证金缴纳
保证金交纳账户：1111323119000102146
保证金账户名称：南通大盛棉业有限公司
保证金账户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如东支行
保证金事项说明：
1．转账汇款交纳的保证金须在报名截止时间前到账，应以意向承租方名义转账汇款，并要求银行在进账单上备注标的名称，不接受现金。
2．保证金的退还。被确定为意向承租方的，待交易双方签订《合同》后，交易保证金转作租赁保证金（不计息）。保证金不可转为租金、物业管理费或水电费。未被确定为意向承租方的，其保证金在竞价后7工作日内原路退回（不计息）。
3．为保护交易各方合法利益，如投标人存在以下任何一种情形，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并可作为对相关方的补偿，保证金不足以补偿的，相关方可按实际损失继续追诉：(1)提供虚假资料的；(2)扰乱交易场所秩序，使交易活动无法进行的；(3)竞价过程中所有竞买人均不报价的；(4)竞买人相互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合法权益的；(5)已被确定为承租人后，在规定时限内承租人无故拒绝签订合同；(6)合同签订后，无故未依约定支付交易价款并且经催告在合理期间内无故仍不支付交易价款的；(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意向承租方的资格条件
1.承租人须为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 
2.承租人具有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相关的营业执照，10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
3.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商业信用、经济实力和支付能力；
4.承租人应无房屋租赁不诚信的行为或记录；
5.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特别事项说明：
1.按厂房屋顶场地现状出租，仅出租屋顶场地，其它一切事宜由承租方自理；
2.厂房屋顶场地出租用途仅限于光伏发电项目。
3.承租人在租赁期间未征得出租方同意不得转租或以合作承包等其它方式变相转租； 
4.租赁期内的安全由承租人负责，发生意外事故，影响其他人财产、人身安全，损失均由承租人负责。在租赁期内，承租人利用该房产进行违法经营被行政主管部门处罚、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出现安全隐患不予整改的，出租方有权终止租赁合同，收回该房产，承租人应承担所有责任。承租人需同意安全合同范本的承诺；
五、意向承租方需要提供材料
1．企业法人 ：
(1)营业执照 (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经授权人签字或签章)及授权代理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3)出租方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注：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
其他：意向承租方应将报价投标文件密封，并在封口处加盖投标方单位公章，并在投标文件封皮明显处注明：南通大盛棉业有限公司厂房屋顶场地出租（光伏发电）投标、意向承租方名称（加盖公章）、地址、电话、并说明“开标时启封”的字样。
六、评标方法
1．开标日期：投标截止日后三个工作日内开标。
2．评标方法：经公开征集只产生1个意向承租方，按出租底价与意向承租方报价孰高原则成交。经公开征集产生2个及以上意向受让方的，通过竞价（电话竞价），竞价上涨幅度2000元/次，按意向承租方报价最高者为中标方。意向承租方报价低于出租底价的为废标。
3．开标确定承租方且公示期满3个工作日后：发送中标通知给承租方，在3个工作日内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承租方交易保证金转为租赁保证金，承租方须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支付租赁费。
特别提示：意向承租方在确定意向租赁前须仔细阅读本公告内容，认真进行风险评估，审慎决策。中标后，承租方如有拒不签订合同等行为，交易保证金不予退回，另外报价不得低于出租底价否则为废标。
                                   
                           南通大盛棉业有限公司
                                                    2024年1月4日

